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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沿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

张　 亮　 刘松涛∗

摘　 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明确赋予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享有管辖

权。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不同声索国均享有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 船旗国享有航行权, 进

而产生了两组权利冲突。 第一组权利冲突是声索国之间管辖权的冲突; 第二组权利冲突是沿海国

管辖权与船旗国航行权的冲突。 针对声索国之间的权利冲突, 声索国应履行合作义务和相互克制

义务, 不得实施影响最终海洋划界的行为。 针对沿海国和船旗国之间的权利冲突, 沿海国应履行

适当顾及义务, 尊重船旗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权。 面对争议专属经济区内的法律冲突,
中国可基于不同身份采取相应策略。 作为航运大国, 中国可通过国际海事组织积极参与国际航行

规则的制定, 保障中国船舶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权; 作为沿海国家, 中国可在船舶污染防

治方面加强与周边邻国合作, 建立防治船舶污染合作机制。
关键词: 争议专属经济区　 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船舶污染　 管辖权　 适当顾及义务

引　 言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每个国家都负有保护海洋的责任。 当前海洋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 专属经济区作为全球海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加强海洋环境治理的重点海域。 虽

然 198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下文简称 《海洋法公约》) 赋予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

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管辖权,① 但是争议专属经济区的存在对沿海国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带来

挑战。
“争议专属经济区是指存在国家间权利主张冲突的专属经济区, 其中权利主张冲突既可表现

为专属经济区归属主张上的冲突, 也可表现为专属经济区性质认定上的冲突。”② 《海洋法公约》
规定沿海国可主张宽度达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由于地理位置相邻或相向, 一些国家主张的专

属经济区存在重叠部分, 进而产生了争议专属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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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学界较多关注争议专属经济区的开发问题, 忽视了争议专属经济区内海洋环境保护问

题。① 但是沿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面临一系列法律问题, 例如沿

海国行使该项管辖权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沿海国行使该项管辖权存在哪些法律问题, 争议专属经

济区内声索国之间负有哪些法律义务, 沿海国行使该项管辖权负有哪些法律义务, 中国应当如何

应对争议专属经济区内的法律冲突。
本文以沿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为研究对象。 首先, 分析该项管

辖权的历史演进与法律基础; 其次, 厘清该项管辖权的法律属性与内容; 再次, 深入分析沿海国

行使该项管辖权面临的冲突; 从次, 探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声索国管辖权竞合时应承担的法律义

务; 最后, 讨论沿海国行使该项管辖权应承担的法律义务。

一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管辖权的历史演进与法律基础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产生于 20 世纪下半叶, 其产生与演变有其

独特的历史背景。 该项管辖权的历史演进过程可分为 3 个阶段, 其管辖权的内容不断扩张。

(一)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管辖的历史发展

“沿海国对船舶污染管辖权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沿海国与海洋大国的争斗史。”② 自格劳秀斯发

表 《论海洋自由》 以来, “公海自由” 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领海以外, 沿海国对外国船舶不

享有管辖权。 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问题, 沿海国的管辖权不断扩大, 船旗国管辖权

中的一部分让渡给其他国家。③ 在 《海洋法公约》 生效后, 沿海国纷纷行使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管

辖权, 部分国家甚至突破 《海洋法公约》 的规定。
1.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前沿海国主张扩大海洋环境管辖权

自 1945 年 9 月 28 日美国发布 “杜鲁门公告”④ 以来, 世界各国开始纷纷主张领海以外的权

利, “公海自由” 被逐渐打破。 1972 年 6 月 9 日, 15 个加勒比海域的国家召开会议通过 《圣多明各

宣言》 (Declaration of Specialized 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the Sea), 提出 “承袭海” (Patrimo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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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概念, 主张在该海域内享有预防海洋污染的管辖权。① 在 1973 年, 沿海国集团积极参与国

际海事组织, 推动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的通过, 扩大了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② 加拿大在 “曼哈顿号”
油轮事件③的刺激下, 颁布了 《北极水域污染防治法》 (Arctic Waters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
以 “保护海洋环境” 为由在领海以外 100 海里主张管辖权, 对航行于加拿大北极水域的外国船

舶实施严格的法律规定。④

2. 《海洋法公约》 确立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谈判过程中, 关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船舶污染管辖权

的议题获得了广泛关注, 各国对该项管辖权范围存在较大分歧, 主要体现在沿海国在专属经济

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管辖权的内容是什么, 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际法的限制。 经过沿海国集团

和船旗国集团的博弈, 最终该项管辖权明确规定在了 《海洋法公约》 第 5 部分和第 12 部分,
同时 《海洋法公约》 对该项权利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具体而言, 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普通海域,
沿海国受主管国际组织和一般外交会议制定的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的限制;⑤ 在专属经

济区内的特定海域 (A particular, clearly defined area), 设定特定海域以及制定特殊航行规则需

要经过主管国际组织的批准;⑥ 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冰封区域 ( Ice-covered areas), 沿海国不受主

管国际组织的限制, 但是需要遵循非歧视性原则, 应当适当顾及航行和以最可靠的科学证据为

基础。⑦

3. 《海洋法公约》 生效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船舶污染管辖权的实践发展

由于 《海洋法公约》 条文具有一定模糊性, 各国对沿海国所享有的管辖权限度存在争议。
大部分国家严格将 《海洋法公约》 相关条款转化为国内法, 宣示性地表明享有对专属经济区内

船舶污染的管辖权。 也有一些国家积极行使该项管辖权, 以各种理由对外国船舶在专属经济区内

的航行活动施加限制。 其发展趋势呈现管辖限制不断增多、 管辖范围不断扩大的特征。 比如, 斯

里兰卡以及迪拜以海洋环境保护为由对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加油行为作出了严格的限制。⑧ 厄瓜

多尔和佛得角基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目的对专属经济区内的运输核物质的行为加以限制。⑨ 在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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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内的冰封区域, 加拿大要求航行于其专属经济区内的船舶履行废物 “零排放” 制度。① 以

上管辖措施是否符合 《海洋法公约》 的规定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分歧。

(二)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的法律基础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这种合法性

来源于 《海洋法公约》 以及习惯国际法。 合理性来源于 3 个方面: 第一, 船旗国对船舶污染管

辖权存在缺位现象; 第二, 行使该项管辖权是沿海国维护自身权益的必然要求; 第三, 该项管辖

权是船旗国管辖权的有益补充。
1. 合法性基础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赋予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主权权利和三类特定事项的管辖

权,② 其中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是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一项管辖权。 《海洋法公约》 第 12
部分的相关条款③为沿海国行使管辖权作出了具体要求, 分别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普通海域、 专属经

济区内的特定海域以及专属经济区内的冰封区域行使管辖权作出法律限制。 《海洋法公约》 生效后,
各缔约国纷纷主张建立专属经济区, 专属经济区制度成为了习惯国际法。④ 《海洋法公约》 第 5 部分

和第 12 部分的相关条款为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基础。
2. 合理性基础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具有充足的合理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 船旗国管辖缺位导致沿海国主张对船舶污染的管辖权。 长期以来, 在领海以外船旗

国对船舶的管辖权处于主导地位。 但部分国家出于经济原因实行开放登记制度, 不积极行使对船

舶相关事务的管辖, 导致许多注册于开放登记国的船舶污染行为未得到追责, 引起了沿海国的强

烈反对。 虽然国际社会在制止 “方便旗船” 方面作出了许多尝试, 但是该现象仍然没有得到完全

扭转。 因此沿海国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权益, 减少方便旗船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在各个国际舞台主张

对船舶污染的管辖权。 1954 年通过的 《国际防止海洋油污公约》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 肯定了沿海国有权向船旗国提供船舶违反该公约的证明。⑤

1969 年通过的 《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lating to Inter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in Cases of Oil Pollution Casualties) 规定沿海国有权在公海上采取必要措施, 以防

止、 减少或消除由于油类的污染或威胁而对其海岸或有关利益产生的严重而紧迫的危险。⑥ 《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as modified by the Protocol of 1978) 进一步扩大了沿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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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 赋予了对船舶惩罚以及提起司法诉讼等权利。① 这些沿海国扩大管辖权的努力为第三次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全面扩大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管辖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 维护自身合法海洋权益的必然要求。 20 世纪发生的多起重大船舶污染事故对沿海国

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严重损害了沿海国的海洋权益。 典型的案例是 1967 年公海上发生的

“托利·峡谷号” (Torry Canyon) 溢油事故, “托利·峡谷号” 在英吉利海峡发生触礁事故, 导

致油箱破裂泄漏造成英国海岸、 法国海岸和荷兰海岸的大面积污染, 成千上万的海洋生物被杀

死。 英国不得不派出海军和空军对沉船残骸进行轰炸、 燃烧原油, 以减轻对海洋生态的影响。②

这次事故直接推动了 《1969 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 的通过, 加大了沿海国对外国船舶

污染的管辖权。 此外, 《海洋法公约》 明确赋予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勘探、 开发、 养护和

管理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如果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船舶污染不享有管辖权, 则自然资源特

别是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养护将面临较大挑战, 该项主权权利将无法有效行使。
第三, 沿海国管辖权是船旗国管辖权的有益补充。 对于发生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船舶污

染事件, 沿海国能够对造成污染的船舶起到更有效的管辖。 一方面, 沿海国能够在船舶污染事故

发生后以最快速度采取紧急措施, 尽量降低船舶污染带给海洋环境的损害。 另一方面, 专属经济

区是沿海国的管辖海域, 其执法队伍在专属经济区有便利的执法条件, 有利于搜集和保全违法证

据, 便于后续追究法律责任。

二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管辖权的法律属性与基本内容

由于 《海洋法公约》 是各国利益妥协的产物, 其中许多内容还需进一步厘清。 例如沿海国

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是否具有专属性, 以及何为该项管辖权的具体内容。

(一)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管辖权的法律属性

“专属管辖是国家对某些事项的独占或排他性管辖, 是国家海上管辖的核心。”③ 专属权是指

只有受让人才能行使, 其他人均不得行使的权利。④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主权权利具有排他

性和专属性, 未经沿海国明确同意, 他国不得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资源开发和利用。⑤

但是管辖权并不等同于主权权利, 其法律属性需进一步厘清。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谈判期间, 各国对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是否享有保护海洋环境

的专属管辖权 (Exclusive jurisdiction) 展开讨论, 一些国家⑥的提案指出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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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第 4 条。
See Torrey Canyon, “ A Polar Case in Accidental Oil Pollution”, https: / / www. princeton. edu / ~ ota / disk3 / 1975 / 7508 /
750817. PDF.
宋云霞: 《国家海上管辖权研究》, 海洋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4 页。
参见薛波、 潘汉典: 《元照英美法律词典》 (精装重排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505 页。
See Yoshifumi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53.
这些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 主要包括尼日利亚、 乌拉圭、 冈比亚、 加纳、 科特迪瓦、 肯尼亚、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 马里、 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 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 苏丹、 突尼斯、 喀麦隆、 坦桑尼亚等。
See Satya N. Nandan and Shabtai Rosenn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 pp. 527 - 538.



享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专属管辖权, 但另一些国家①持反对态度。 虽然 《海洋法公约》 的最

终文本并未使用 “专属管辖权” 一词, 但从 《海洋法公约》 通过后的一些国家实践来看, 各国

对这一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 一些国家②在国内立法中明确指出其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保护和保

全海洋环境的专属管辖权。 关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是否具有专属

性, 本文持否定态度, 主要基于以下 3 点理由。
第一,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的最终文本并未明确使用 “专属管辖权” 一词。 但是 《海洋

法公约》 第 60 条却明确规定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享有专属管辖权。
可见 《海洋法公约》 针对不同事项的管辖权作出了不同的规定, 并未赋予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

内对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享有专属管辖权。
第二, 船旗国和港口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船舶污染也有一定的管辖权。 一方面, 船旗国享有

一定的管辖权。 船旗国有权对悬挂其旗帜或在其国内登记的船舶制定法律和规章, 无论船舶航行

于何处;③ 同时即便船舶污染行为发生于他国专属经济区, 船旗国有权对本国的船舶污染行为行

使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④ 另一方面, 港口国也享有一定的管辖权。 对于在另一国专属经济

区内发生的违章排放行为, 经沿海国、 船旗国或受违章排放行为损害或威胁的国家请求, 或者该

船舶的违法行为已对或可能对提起司法程序的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造成污染的情况下, 港口国有权

提起司法程序。⑤

第三, 船旗国对本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仍具有优先性。 长期以来, 在沿海国领海以外, 船

旗国对船舶的污染行为具有专属管辖权。 虽然 《国际防止海洋油污公约》 《国际干预公海油污

事故公约》 《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等国际公约赋

予了沿海国在领海以外对他国船舶污染部分管辖权,⑥ 《海洋法公约》 更是首次规定沿海国在

专属经济区内享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管辖权, 这是对 “船旗国专属管辖权” 的重大突

破,⑦ 但是 《海洋法公约》 对沿海国的管辖权行使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船旗国的管辖权仍具有

优先性。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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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这些国家主要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 主要包括新加坡、 日本和美国等。 See Satya N. Nandan and Shabtai Rosenn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 ), p. 536,
para. 56. 5.
这些国家包括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 危地马拉、 圭亚那、 保加利亚、 西班牙、 印度、 缅甸、 巴基斯坦、 也门、 佛得

角、 吉布提、 赤道几内亚、 加蓬、 毛里求斯、 摩洛哥、 塞舌尔等。
参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211 条。
参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217 条。
参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218 条。
相关的讨论可见张湘兰、 叶泉: 《论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船舶污染的立法管辖权》, 载 《当代法学》 2013 年第 3
期, 第 144—151 页。
这方面的研究, 详见张湘兰、 郑雷: 《论 “船旗国中心主义” 在国际海事管辖权中的偏移》, 载 《法学评论》 2010 年

第 6 期, 第 69—76 页。
船旗国管辖权较沿海国管辖权具有优先性体现在 3 个方面: 首先, 只有船旗国有权制定比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

准更为严格的法律和规章; 其次, 只有船旗国能够制定有关船舶设计、 建造、 装备、 操作和人员配备的措施; 最后,
自沿海国提起司法诉讼起 6 个月内, 只要船旗国就同样控告提出加以处罚的司法程序时, 沿海国提起的司法诉讼应

当暂停, 除非这种程序涉及沿海国遭受重大损害的案件或有关船旗国一再不顾其对本国船只的违反行为有效地执行

可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的义务。



(二)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的基本内容

《海洋法公约》 第 12 部分对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的内容作了

限定。 《海洋法公约》 第 12 部分关于船舶污染管辖权的条款主要提及的内容是立法管辖权、 执

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 下文将从这 3 个方面探讨管辖权的界限。
1.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立法管辖权

一方面, 沿海国的立法管辖权受到主管国际组织和一般外交会议的限制。 沿海国有权在专属

经济区内以防止、 减少和控制来自船舶的污染为目的, 行使立法管辖权。 但是为了兼顾国际航行

利益, 沿海国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必须符合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一般外交会议制定的普遍接受的国

际规则和标准。① 关于主管国际组织, 《海洋法公约》 并未对主管国际组织进行界定, 但联合国

海洋法事务和海洋法司曾发布报告表明, 国际海事组织是 《海洋法公约》 第 211 条各项条款所

指的主管国际组织,② 学界也普遍认为国际海事组织是船舶污染领域的主管国际组织。③ 关于一

般外交会议, 丹麦在 《海洋法公约》 缔约过程中对一般外交会议作了解释, 指出一般外交会议

中的 “一般” 一词表明会议是对各国普遍开放的会议。④ 一般外交会议强调参加会议的普遍性和

代表性, 针对船舶污染而言, 一般外交会议的代表应当包括主要的航运大国和沿海国家。 因此,
无论在一般外交会议还是国际海事组织, 航运大国都有较大的话语权, 可以对沿海国的管辖权行

使产生限制。
另一方面, 沿海国虽然有权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特定海域制定特殊规则, 但条件较为繁琐, 具

体而言在申请条件、 申请程序和申请内容 3 个方面对沿海国作出了要求。
在申请条件方面, 特定海域应当具备特定条件。 特定海域在海洋学和生态条件方面存在公认

的技术理由, 在海域的特殊利用或资源的保护及航运上具有特殊性质。 在申请内容方面, 沿海国

申请在特定海域制定的法律和规章不得超过一般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的设计、 建造、 人员配备

或装备标准。 在申请程序方面: 第一, 履行适当协商义务, 即沿海国必须通过主管国际组织⑤与

其他有关国家进行适当协商; 第二, 向主管国际组织提交申请, 即沿海国向主管国际组织发送通

知, 提交特定海域以及该区域防止、 减少和控制船舶的法律和规章的申请, 并提交特定海域的相

关科学和技术证据, 以及关于必要回收设施的信息; 第三, 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审查, 即主管国际

组织自收到沿海国申请的 12 个月内进行实质审查, 明确申请有关的特定海域是否符合 《海洋法

公约》 第 211 条第 6 款的条件; 第四, 在发送通知满 15 个月后实施, 即沿海国必须在向主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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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211 条第 5 款。
See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Office of Legal Affairs, Law of the Sea Buletin No. 31. p. 87,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website, https: / / www. un. org / Depts / los / doalos_ publications / LOSBulletins / bulletinpdf / bulletinE31. pdf.
相关的中文文献可见曲波: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 “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 解析》, 载 《南大法学》 2021 年第 4
期, 第 68—80 页。 相关的外文文献可见 J. D. Kingham and D. M. McRae, “Compet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1979 (3 ) Marine Policy 106, p. 112; Tamara Ioseliani, “ Generally Accepted International Rules,
Regulations,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nd the
IMO Mandatory Instruments in Regards Maritime Safety ”,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website, https: / / www. un. org /
oceancapacity / sites / www. un. org. oceancapacity / files / tamara_ 2015 - 12 - 18_ final. pdf。
See Shabtai Rosenne and Alexander Yankov (eds. ),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Volume IV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1), pp. 201 - 202.
此处的主管国际组织为国际海事组织。



际组织发送通知满 15 个月后才能正式实施, 并且沿海国应当公布划定特定海域的界限。①

综上所述, 相较于针对其他污染源的管辖权, 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十分有限,
受到了主管国际组织的诸多限制, 船旗国可以通过主管国际组织, 参与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

规则和标准, 对沿海国行使立法管辖权施加限制, 这体现了沿海国权利和船旗国权利的一种

平衡。
2.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执法管辖权

相较于在领海内对船舶污染的管辖权,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船舶污染的管辖权范围更

窄, 主要内容包括 3 个方面。 第一, 要求船舶提供信息, 具体包括识别标志、 登记港口、 上次停

泊和下次停泊的港口;② 第二, 检查船舶, 针对船舶的违法行为进行实际检查;③ 第三, 扣押船

舶, 对船舶航行权进行限制。④ 但是沿海国行使上述管辖权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首先, 管辖权

的对象航行于领海或专属经济区, 如果船舶已经航行于公海, 则沿海国无法对船舶行使上述管辖

权; 其次, 船舶违反了沿海国制定的法律和规章或者违反了可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这些规则

都需要符合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最后, 沿海国行使管辖权必须要有明显的根据, 不得随

意行使。 总体而言,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管辖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体现了对船舶的保

护。 这是因为当船舶处于航行状态时, 沿海国的执法活动不仅会影响船舶的航行权行使, 而且可

能造成安全事故, 给船舶造成损害。
3.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司法管辖权

在有明显客观证据证明他国船舶在专属经济区内违反关于防止、 减少和控制来自船只的污染

的可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或符合这种国际规则和标准并使其有效的沿海国法律和规章, 若该违

反行为导致船舶排放, 对沿海国的海岸或有关利益, 或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任何资源, 造成重大

损害或有造成重大损害的威胁时, 沿海国有权在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 依据其国内法对该外国船

舶提起司法程序。⑤

但是沿海国行使该项司法管辖权受到了两项法律限制。 第一, 当沿海国已经通过主管国际组

织或另外协议制订了适当的程序, 从而已经确保关于保证书或其他适当财产担保的规定得到遵守

时, 则应当立即准许该船舶继续航行。⑥ 第二, 当船旗国在沿海国提起司法程序之日起 6 个月内

就该违法行为提起司法程序, 沿海国应当立即暂停对该船舶提起的司法程序。 除非沿海国遭受了

重大损害或船旗国未有效地执行可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的义务, 长期未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当这种程序中应收的费用经过缴纳后, 沿海国应当发还与暂停的司法程序有关的任何保证书或者

其他财产担保。⑦ 船旗国提起司法程序结束时, 沿海国暂停的司法程序应予以终止。 该项限制体

现了船旗国司法管辖权优先于沿海国司法管辖权, 但是如果船旗国没有对本国船舶积极行使管辖

权, 沿海国司法管辖权则不受船旗国司法管辖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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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211 条第 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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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沿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

　 　 行使管辖权时面临的权利冲突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行为进行管辖时面临两组权利冲突。 第一组权

利冲突是各声索国之间管辖权竞合的冲突; 第二组权利冲突是沿海国管辖权和船旗国航行权之间

的冲突。

(一) 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各声索国之间管辖权竞合的冲突

保护和保全专属经济区的海洋环境, 不仅是一项权利, 也是一项法律义务。① 《海洋法公

约》 第 192 条与第 194 条对各国履行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提出了一般要求, 沿海国不能以争议专

属经济区的界限未定为由拒绝履行海洋环境保护的义务。 此外, 《海洋法公约》 第 74 条并不

禁止声索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② 因此在争端解决之前, 争端各方的

管辖权处于并存状态, 进而产生了不同声索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海洋环境管辖权的冲突

问题。
1. 立法管辖权的冲突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各声索国均享有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立法管辖权。③ 如果不同声索国都

积极制定关于防止船舶污染的法律和规章, 就导致在同一片海域中出现了不同国家制定的法律和

规章, 进而产生不同国家的立法冲突问题。 当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存在两种以上关于防止船舶污染

的法律和规章时, 一声索国的船舶是否要遵循另一个声索国制定的法律制度? 哪个国家制定的法

律和规章具有优先性? 第三国船舶应当遵循哪个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
2. 执法管辖权的冲突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各声索国都享有要求船舶提供信息、 实际检查和扣押的执法管辖

权,④ 进而产生了执法管辖权冲突问题。 根据不同的执法对象, 这种执法管辖权冲突可以分为两

类。 一方面, 针对第三国的船舶污染行为, 哪个声索国享有对船舶执法的优先权? 不同声索国应

当如何进行管辖权合作? 另一方面, 针对某一声索国的船舶污染行为, 其他声索国是否有权对其

船舶行使管辖? 其他声索国对该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应当履行哪些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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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Victor Alencar Mayer Feitosa Ventura, Environmental Jurisdiction i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Brazilian Blue Amazon,
(Springer, 2019),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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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经济区管辖实践, 只是对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害以及危害最终协议达成的行为进行禁止。 因此, 国际法并不禁止沿

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行使管辖权。 相关的讨论可见参见叶泉: 《谁之权利? 何种义务? ———当事国在争议海域单边

行动之边界探究》, 载 《当代法学》 2021 年第 5 期, 第 127—139 页; Rainer Lagoni, “Interim Measures Pending Maritime
Delimitation Agreements”, 1984 (78)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45。
参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2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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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司法管辖权的冲突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司法管辖权冲突的问题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方面, 哪个声索国对外国船

舶污染行为的司法管辖权具有优先性? 另一方面, 声索国是否要遵循一事不再理原则? 即如果一

个声索国已经对第三国船舶的污染行为行使了司法管辖权, 另一个声索国是否还能对其行使司法

管辖权?

(二) 争议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环境保护管辖权与船旗国航行权的冲突

专属经济区是 《海洋法公约》 创设的不同于领海和公海的新区域, 相较于沿海国享有主

权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是沿海国与非沿海国利益妥协的产物, 沿海国与非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

内均享有广泛权利。 一方面,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享有对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 另一

方面, 船旗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航行自由权。① 这便产生了沿海国管辖权和船旗国航行权的

冲突。
在 《海洋法公约》 生效后, 沿海国的管辖权与船旗国的航行权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 一些

国家实践引起广泛争议。 针对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加油行为, 部分沿海国认为有权以环境保护为

由对他国船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加油行为进行限制, 例如斯里兰卡在 《2011 年第 02 号燃料

补给 (海上环境保护) 规例》 [Bunkering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 No. 02 of
2011] 中规定, 除非获得斯里兰卡海洋环境保护局 ( the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uthority)
颁发的有效许可证, 否则任何船舶不得在其管辖海域从事海上加油活动。②

针对在专属经济区内运输核物质的行为, 部分沿海国认为沿海国有权根据国际环境法中的风

险预防原则限制外国船舶在专属经济区内运输核物质的行为。 厄瓜多尔在 2012 年批准 《海洋法

公约》 时声明, 核动力船舶和运输放射性、 有毒、 危害或有害物质的船舶必须进行事先通知并

且获得厄瓜多尔的批准, 才能在专属经济区内航行。③ 佛得角的 《划定佛得角共和国海洋区域的

第 60 / IV / 92 号法律》 ( Law No. 60 / IV / 92 delimiting the Maritime Areas of the Republic of Cape
Verde) 第 13 条规定, 其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保全和保护海洋环境的专属管辖权, 并且要求船旗

国禁止从事任何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④ 这些国家实践是否符合 《海洋法公约》 要求引起

了广泛讨论。 有学者认为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正在消失。⑤

上述国家的立法体现了沿海国管辖权与船旗国航行权在专属经济区的冲突。 争议专属经济区

由于法律地位不明, 沿海国的管辖权与船旗国的航行权更加容易引发冲突, 船旗国享有的航行权

受到了更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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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声索国在船舶污染管辖权竞合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声索国在船舶污染管辖权竞合时应当承担何种法律义务并没有明确的

规定, 但可以根据 《海洋法公约》 第 74 条第 3 款以及相关的司法案例对其应承担的义务进行探

讨。 该条款要求声索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时应当履行两项法律义务: 第

一, 真诚谈判, 尽一切努力达成临时性安排; 第二, 相互克制, 在过渡期间内不得危害或阻碍最

后协议的达成。①

(一) 履行真诚谈判义务

《海洋法公约》 第 74 条第 3 款规定的 “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与合作精神, 尽一切努力作出

临时安排”, 要求各声索国应当在秉持谅解与合作精神的前提下,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完成划界前

善意谈判, 达成临时性的安排, 避免争端的进一步扩大。 这种临时性安排有 4 个特征, 分别是基

于谅解与合作精神、 实质性、 过渡性以及最终不影响海洋划界。② 有学者认为这项规定是一项强

制性规则, 是一项积极的法律义务, 违反就代表违反国际法。③

在 “圭亚那诉苏里南案” 中, 存在专属经济区划界争议的圭亚那和苏里南, 相互指责对方

违反了 《海洋法公约》 第 74 条第 3 款的法律义务, 没有尽一切努力达成一项务实的临时安排。
面对双方的争议, 仲裁庭认为虽然 “尽一切努力” 的措辞给有关国家或任何争端解决机构留下

了解释的余地, 但构成义务的措辞表明当事各方有义务真诚地进行谈判, “基于谅解与合作的精

神” 表明起草者要求当事各方对谈判采取和解的态度, 他们将准备在寻求临时安排方面作出让

步。④ 这表明声索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行使船舶污染管辖权时, 应当履行真诚谈判义务, 积极

与其他声索国谈判, 达成临时安排。
真诚谈判的义务重点在于真诚, 要求声索国坚守诚信 (good faith)。 有学者认为 “基于谅解

与合作的精神” 反映了 “诚信” 这一传统的法律概念。⑤ 关于诚信义务的法律内涵, 国际法院在

相关案例中有所提及。 在 “渔业管辖权案” 中, 国际法院指出, 争端双方都有义务真诚地进行

谈判, 以公平地解决双方在有关地区各自权利方面的分歧。⑥ 在 “核试验案” 中, 国际法院指

出, 无论法律义务的来源如何, 其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诚信原则, 信任和信心是国际合作所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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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特别是在许多领域的这种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① 在 “缅因湾海域划界案” 中, 国际法院指

出要真诚地进行谈判, 并且谈判双方要有取得积极结果的真实意图。② 可知, 诚信义务要求沿海

国真诚地进行谈判, 并且双方应当有达成合作的真实意图。
真诚谈判义务要求声索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行使船舶污染管辖权时, 应当与其他声索国积

极谈判, 就不同国家管辖权行使的地理范围, 管辖权的分配与协调规则等内容, 达成临时性的实

际安排, 双方尽量作出让步。 声索国不积极与他国进行谈判就是违反国际法, 就应该承受违反该

项义务的国家责任。 但是由于该项义务是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 因此只要声索国真诚地与其他

声索国进行谈判即可, 至于最终是否达成临时安排则不作要求。

(二) 相互克制义务

《海洋法公约》 第 74 条第 3 款要求沿海国在过渡期间内, 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
其实质是相互克制义务, 即沿海国应当保持相互克制, 谨慎行使沿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的

管辖权, 避免国家争端扩大。③ 结合 “圭亚那诉苏里南案” “爱琴海大陆架划界案” 等司法案

例, 可知相互克制义务要求沿海国不得实施对海洋环境造成损害的单方行为, 且需谨慎使用武

力执法。
1. 不得实施对海洋环境造成损害的单方行为

该项义务要求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完成划界以前, 应当谨慎行使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的管辖

权, 不得加剧当事国之间冲突, 不得单方面恶意从事便利后续专属经济区划界的不当行为。 该项

义务是消极义务, 为沿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行使管辖权划定了界限。 该项义务并不意味着沿

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完成划界前不能开展任何活动, 只要这种活动不会对海洋划界协议造成损

害即可。④

在 “圭亚那诉苏里南案” 中, 圭亚那和苏里南分别宣称对方违反了 《海洋法公约》 第 74 条

第 3 款, 实施了危害和阻碍最后协议达成的行为。 仲裁庭指出, 争议方不能实施任何可能影响另

一方权利的单边行为, 但是这项限制不能扼杀当事方在争议海域谋求经济发展的能力, 对该义务

的解释应当反映这种微妙的平衡, 要区分对海洋环境有永久影响的活动和对海洋环境没有永久影

响的活动。⑤

在 “爱琴海大陆架划界案” 中, 国际法院就地质勘探活动是否损害海洋环境进行了认定,
可为沿海国从事其他活动提供借鉴。 国际法院指出, 首先, 没有国家主张这种形式的地质勘探活

动会有对海床、 底土或自然资源造成任何物理损害的危险; 其次, 土耳其的行为都是临时性活

动; 最后,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土耳其已经开展涉及实际占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争议大陆架地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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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的任何行动。①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 判定是否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损害的主要考量因素有 3 点: 第一, 声索

国行使管辖权是否具有造成海床、 底土或自然资源任何物理损害的危险; 第二, 沿海国是否为行

使管辖权而建立人工设施; 第三, 沿海国是否以行使管辖权为名占有争议海域的自然资源。 沿海

国对外国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也应符合上述 3 点要求, 在行使管辖权过程中不得对专属经济区的

水体、 资源或海床造成物理损害。
2. 谨慎使用武力执法行为, 避免争端加剧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各声索国的管辖权处于冲突状态, 为避免双方冲突加剧, 各国有必要

谨慎行使执法管辖权。 《海洋法公约》 并不排除声索国对另一声索国的船舶污染行为行使武力执

法行为, 例如紧追权和扣押权。 “孤独号案” “塞加号案” 和 “圭亚那诉苏里南案” 的法律实践

表明, 在国际法中, 只要是不可避免的, 且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沿海国就有权在专属经济区内

对他国船舶采取武力执法行为。② 但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沿海国针对其他声索国的船舶污染行

为是否受到特殊的限制?
在 “圭亚那诉苏里南案” 中, 圭亚那认为, 苏里南海军威胁了钻井平台操作者以至于其认

为返回该区域是不合适的, 同时随后对获得勘探执照的公司实施恐吓阻止了该公司继续运营, 这

导致钻井平台操作者终止了在圭亚那特许经营区内的所有活动, 简言之, 苏里南威胁其持牌公司

在有争议地区的作业, 使该公司不能在其特许经营地区进一步勘探。③ 圭亚那认为苏里南威胁或

使用武装力量是国际不法行为。④

仲裁庭指出, 事件参与者的证词清楚地表明, 钻井平台被命令离开该地区, 否则后果自负。
对于这些后果是什么, 参与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仲裁庭认为苏里南海军的行为构成武力威胁,
并且违反了 《联合国宪章》 《海洋法公约》 和一般国际法要求。⑤

从上述案件可知, 国际法并不禁止沿海国在争议海域进行武力执法活动, 但必须是不可避免

的, 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争议海域内执法方式选择上不加以克制而随意使用武力, 也一定程度

上违反了 《联合国宪章》 《海洋法公约》 和规定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义务, 妨碍争端解决。⑥ 这

也将阻碍海洋划界协议的达成, 不符合 《海洋法公约》 第 74 条第 3 款的精神。 因此, 沿海国应当

遵守以下规则: 首先, 各声索国应当尽一切可能就执法合作达成临时安排; 其次, 如果没有达成临

时安排, 声索国在正式对船舶行使管辖权以前, 应充分与其他声索国沟通与协商; 最后, 只有在不

可避免的情况下, 声索国才能对船舶行使管辖权, 行使管辖权的方式需满足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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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沿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

　 　 行使管辖权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 应适当顾及 (due regard) 其他国家的权

利和义务, 并应以符合 《海洋法公约》 规定的方式行事。① 在 “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案” 中,
仲裁庭认为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也应履行适当顾及义务。② 有的学者认为在争议海域内, 适当

顾及是各国的行为标准, 各国的任何行为都应当适用。③ 笔者认为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沿海国

行使船舶污染管辖权时应适当顾及船旗国的航行权, 因为适当顾及义务是专属经济区概念的核

心,④ 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归属不明并不影响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虽然海

洋划界未完成, 该区域的管辖权处于归属不明的状态, 但是 《海洋法公约》 第 74 条第 3 款并不

禁止沿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行使管辖权, 而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2 款明确要求沿海国

行使管辖权应当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 因此,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沿海国行使船舶污染管

辖权时也应当履行适当顾及义务。

(一) 适当顾及义务的法律内涵

适当顾及的法律术语广泛出现在 《海洋法公约》 正文中, 一共 16 处,⑤ 涉及领海、 毗连区、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专属经济区、 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等制度。 有学者认为适当顾及义务是国

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⑥ 虽然适当顾及义务的概念如此重要, 但没有哪个条款说明了该义务

的具体内容,⑦ 使得适当顾及义务的法律内涵十分模糊。
关于适当顾及的法律内涵, 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31 条, 条约依照其用语按照上下

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 善意解释之。⑧ 首先, 从文义解释出发, 《现代

汉语词典》 对 “适当” 解释为合适、 妥当; 对 “顾及” 解释为照顾到、 注意到。⑨ 那么可将

“适当顾及” 理解为应当以合适的方式照顾他人。 《布莱克法律词典》 将 “due” 解释为公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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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地、 定期地和合理地,① 将 “ regard” 解释为注意、 关心或考虑,② 那么可将 “due regard”
理解为适当地考虑他人。 由此可知适当顾及在中文和英文中的意义相近, 结合 《海洋法公约》
中专属经济区的相关条款, 可以将 “适当顾及” 义务理解为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权利应

当公正、 合理和适当地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
从上下文来看,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所享有的权

利内容, 包括对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 第 56 条第 2 款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

《海洋法公约》 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 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第 58 条特别

强调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航行自由, 并要求其他国家在行使航行权时也应适当顾及沿海

国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 适当顾及义务是双向的, 不仅沿海国要适当顾及船旗国在专属经济区内

的航行权, 船旗国也应当适当顾及沿海国的管辖权。
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出发, 有学者指出, 解读适当顾及义务的内涵时不能与 《海洋法公约》

建立的法律秩序分开解读。③ 《海洋法公约》 的序言期望各国以互相谅解和合作的精神解决海洋

法的问题, 建立一个能够平衡众多权利的法律秩序。 在专属经济区内, 一方面, 沿海国享有主权

权利和对特定事项的管辖权, 另一方面, 非沿海国也享有航行与飞越自由等权利, 《海洋法公

约》 的目的是期望沿海国权利和船旗国权利在专属经济区达成平衡, 促进专属经济区的和平和

有效利用。
《海洋法公约》 生效后的一些司法判例也为解释适当顾及义务的法律内涵提供了指引, 可从

中窥探适当顾及义务的特征。 比如, 在 “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案” 中, 仲裁庭认为适当顾及

义务没有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定义,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规定的适当顾及的一般含义要求英

国要根据现实情况以及权利性质所要求的那样, 考虑毛里求斯的权利。 《海洋法公约》 所要求的

重视程度将取决于毛里求斯所拥有权利的性质、 重要性、 预期损害的程度、 英国所设想的活动的

性质和重要性, 以及是否有其他解决办法。④ 在 “渔业管辖权案” 中, 国际法院指出适当顾及义

务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进行养护的需要。⑤ 可知适当顾及义务的对象

是除沿海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在 “孟加拉湾海洋划界案” 中, 仲裁庭认为在海洋划界完成前,
各国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当适当顾及另一个国家的权利和义务。⑥

总之,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负有适当顾及义务, 应公正、 合理和适当地考虑其他国家的法律

权利。 适当顾及的履行方式应当根据现实的情况、 权利要求以及影响其他国家的权利性质来确

定。 该义务有以下特征。 第一, 适当顾及义务是一项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 第二, 适当顾及义

务是一项双向的义务, 不仅沿海国要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 其他国家也应当适当顾及沿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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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 第三, 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要综合现实的情况、 沿海国行使权利的要求以及他国权利的

性质进行考虑。①

(二) 适当顾及义务对沿海国行使船舶污染管辖权的法律要求

适当顾及义务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 其法律内涵的确定要结合沿海国的权利、 船旗国

的权利以及特定的条件综合进行判断。
1. 适当的通知、 咨询和协商义务

适当顾及义务的实体要求是平衡, 目的在于对冲突的权利进行协调。②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

内, 要实现沿海国船舶污染管辖权与船旗国航行权的平衡, 沿海国应当结合船旗国的航行权性质

和特征, 履行适当顾及义务。 而对船旗国进行适当地通知、 咨询和协商是沿海国履行适当顾及义

务的应有之义。 具体有如下理由:
第一, 各国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管制措施是否一致对船舶的顺利航行影响重大, 通过国际海

事组织履行适当的通知、 咨询和协商义务有助于保障船舶的航行权。 《海洋法公约》 第 211 条第

5 款要求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有关船舶污染的立法应当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与标准为限, 其目

的在于保障各国专属经济区内航行管制措施的统一性。 由于部分国家对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与标

准的范围以及具体内涵存在争议, 因此各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制定船舶污染管制措施时, 应当

通过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充分沟通, 与相关航运国家保持协商, 保障船旗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的

合法航行权益。
第二, 相关司法案例表明通知、 咨询和协商是适当顾及义务的重要内容。 例如在 “查戈斯群岛

海洋保护区案” 中, 毛里求斯认为,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2 款的适当顾及义务要求沿海国应当

在其他国家的权利或义务可能受到影响时与其协商, 但是英国在设立海洋保护区前没有履行协商程

序。③ 针对毛里求斯的指控, 英国辩称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2 款并不必然要求沿海国应当履

行协商程序, 因为 《海洋法公约》 的其他条款明确规定了协商程序, 而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2 款并没有明示; 沿海国有权在不征求他国意见的情况下考虑其他国家的权利, 并且第 56 条第 2 款

允许沿海国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否认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④ 仲裁庭否认了英国对 《海
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2 款的解释, 认为在专属经济区的适当顾及义务与领海中的诚信相似, 这

一义务必然涉及一些磋商。⑤ 仲裁庭认为英国有义务适当顾及毛里求斯的权利, 英国声称的一系

列做法没有充分履行协商程序, 因为英国实际上没有向毛里求斯提供信息, 双方没有进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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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仲裁庭最终判定英国违反了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2 款规定的适当顾及义务。①

第三, 适当顾及义务是一项积极的法律义务, 要求当事国积极采取行动或措施防止、 减轻或

消除对其他国家的权利造成损害或阻碍。② 由于争议专属经济区处于争议状态, 不同声索国均有

权行使船舶污染管辖权, 相较无争议的专属经济区而言, 更可能造成船旗国航行权的减损, 因此

有必要加强咨询与协商, 保障船旗国合法的航行权。
因此, 沿海国在行使对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时应当适当顾及船旗国的利益, 履行适当的通

知、 咨询和协商义务。 一方面,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制定法律和规章时, 应充分考虑对船旗国

航行权的影响, 尽量降低法律和规章对船旗国航行权的影响。 另一方面, 在对外国船舶行使执法

管辖权或司法管辖权时, 应当尽快通知船旗国, 并且积极与船旗国进行沟通, 为船旗国行使管辖

权提供必要协助, 尊重船旗国对其船舶的管辖权。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沿海国可与部分国家就

船舶污染管辖事务达成合作协议。
2.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开展适度性执法

适当顾及义务要求沿海国行使管辖权时应当坚持合理性、 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③ 具体而

言, 《海洋法公约》 第 220 条和第 228 条赋予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执法管辖权, 为最大

限度保障船旗国的合法航行权, 沿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要以合理的方式和谨慎的态度对他国

船舶行使管辖权, 要谨慎行使对外国船舶的登船和扣押行为, 因为这些行为将直接影响船舶航

行, 对航行活动造成危险。
在过往的案例中, 有不少国家因对他国船舶不当行使了执法管辖权, 最终被认定为违反了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2 款的适当顾及义务。 在 “北极日出号仲裁案” 中, 荷兰主张俄罗斯

在未经荷兰同意的情况下登船、 调查、 检查、 扣押 “北极日出号”, 违反了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2 款、 第 58 条第 1 款、 第 60 条第 4 款和 《海洋法公约》 第 7 部分以及习惯国际法规定的船

旗国行使管辖权的义务。④ 仲裁庭认为, 沿海国在行使专属经济区内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时受到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2 款的限制, 船旗国根据 《海洋法公约》 第 92 条和第 58 条享有对船舶

的专属管辖权, 沿海国只有在征得船旗国事先同意的基础上才有权对船舶行使管辖权, 但也有一

些例外。⑤ 仲裁庭指出沿海国采取措施必须满足合理性、 必要性和相称性的要求,⑥ 最终仲裁庭

认为俄罗斯登上、 扣押 “北极日出号” 的行为违反了适当顾及义务。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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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ee 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bitration (Mauritius v. United Kingdom), PCA Case No. 2011 - 03, Award of 18 March
2015, p. 210, paras. 534 - 536.
参见何海榕: 《论 “适当顾及” 的国际法义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载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20 年第 4 期, 第 42 页。
See Loannis Prezas, “Foreig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Remarks on the Applicability and Scope of the
Reciprocal Due Regard Duties of Coastal and Third States”, 2019 (3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97,
p. 111.
See The Arctic Sunrise (The Netherlands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2014 - 2, Award (Merits) of 14 August
2015, p. 30, para. 140.
See The Arctic Sunrise (The Netherlands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2014 - 2, Award (Merits) of 14 August
2015, p. 55, para. 231.
See The Arctic Sunrise (The Netherlands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2014 - 2, Award (Merits) of 14 August
2015, p. 56, para. 326.
See The Arctic Sunrise (The Netherlands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2014 - 2, Award (Merits) of 14 August
2015, p. 83, para. 333.



在 “弗吉尼亚 G 号案” 中, 巴拿马认为几内亚比绍扣押船舶以及移走汽油货物的行为是不

正确的和非法的, 违反了 《海洋法公约》 第 56 条第 2 款。① 几内亚比绍则认为在专属经济区内

的加油行为必须加以控制, 不仅是因为掠夺性捕鱼会造成的后果, 而且这意味着很高的环境风

险, 并坚持认为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要求沿海国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 避免对环境造成危

险, 正如油轮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情况一样。② 仲裁庭没有支持巴拿马的主张, 最终裁定几内

亚比绍对巴拿马的加油行为进行管制并没有侵犯巴拿马的权利。③

从上述案例可知, 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需具备合理性、 必要性和相称性的要

求, 尽量克制在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力, 因为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管辖权是有限的, 执法时应

当有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

六　 余论

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 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行使管辖权时面临两组权利冲突, 一方面是争

议专属经济区内声索国之间的权利冲突, 另一方面是沿海国与船旗国的冲突。 笔者认为, 中国应

当与周边海上邻国加强海洋环境保护, 这既是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必然要求, 也是应对外部干预

势力的有效举措。
关于争议专属经济区内船舶污染管辖权法律问题的应对, 中国可基于不同身份采取相应策

略。 一方面,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船东国,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 维护中国在争议专属经济

区内的航行权至关重要。 首先, 中国应不断推动国内船舶提档升级, 重点推动船舶绿色化与低碳

化发展, 严格要求船舶遵守他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制定的符合 《海洋法公约》 要求的航行污染管

制措施。 同时中国也要加强涉外海洋法治人才培养力度, 提升海员的国际法知识水平, 熟悉各国

在专属经济区内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律规章, 提升中国船舶队伍在国际航行中的维权意识和能力。
其次, 中国可以通过多边或区域平台推动专属经济区航行管制措施发展, 如中国可积极参与国际

海事组织, 主动参与国际航运规则构建, 通过 “硬法” 和 “软法” 共同影响沿海国在专属经济

区的航行管制措施。 最后, 中国可联合其他航运大国针对损害船旗国航行权的航行管制措施提出

法律意见, 推动 《海洋法公约》 相关条款的解释工作, 厘清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

污染管辖权的法律界限。
另一方面, 中国作为沿海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应对。 第一, 完善中国专属经济区内船

舶污染的相关法律规定。 专属经济区内有关船舶污染领域的事务涉外性和复杂性特征显著, 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制定于 1998 年的 《专属经济区

与大陆架法》 显然难以满足中国管辖实践的需求, 应当加以完善。 具体而言, 要加大对 《海洋

法公约》 有关专属经济区内船舶污染管辖相关条款的研究, 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转化, 积极行使

《海洋法公约》 赋予沿海国所享有的管辖权, 同时不断总结中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执法管辖权

与司法管辖权的实践, 为完善和细化相关管辖权的规定提供指引。 第二, 在海洋环境保护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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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使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尤其是在船舶污染管辖方面尽力达成务实的临时安排, 明确争议专属

经济区内船舶污染的管辖权协调和分配规则, 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为契机, 在平等

的基础上加强执法队伍的沟通与交流, 开展联合巡航与执法活动。 当前中国与东盟在 《南海行

为宣言》 的基础上, 正大力推进 《南海行为准则》 的磋商工作, 各方均同意继续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行为宣言》, 深化海洋环保、 科研、 搜救和执法等领域合作。① 中国可以此为契机, 推进各

国在船舶污染管辖方面达成合作协议, 加深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 应对外部势力的不当干预,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An Analysis on the Jurisdiction of Coastal States over Pollution
from Foreign Vessels in the Dispute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Zhang Liang and Liu Songtao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learly establishes the right of coastal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pollution from foreign vessel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the
dispute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different claimant states are entitled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pollution from foreign vessels, and the flag state is entitled to exercise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which in
turn gives rise to two categories of conflicting rights. The first kind is the conflict of jurisdiction between
claimant states. The second kind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astal states jurisdiction over pollution from
foreign vessels and the flag stat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case of a conflict of rights between
claimant States, the claimant state should fulfil its duty of cooperation and its duty of mutual restraint and
refrain from engaging in acts that affect the final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case of a conflict of rights
between a coastal state and a flag state, the coastal state should fulfil its duty of due regard and respect the
right of navigation of the flag state in the dispute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the face of legal conflicts in
the dispute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s a large shipping country, China can adopt targeted strategies
based on different identities. it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rule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so as to safeguard the right of navigation of its ship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as a coastal state, it can strengthen its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essel source pollution and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cooperat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essel source pollution.
Keywords: Dispute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Vessel Sourced Pollution, Jurisdiction, Due Regard

(责任编辑: 孙南翔)

·94·

论沿海国在争议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管辖权

① 参见 《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第 43 次联合工作组会在泰国举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 https: / /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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